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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第二期外商投资企业验资需提供资料

1、企业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国地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2、外经贸委的批文；
3、审批机关核发的批准证书；
4、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5、外汇管理部门核发的外汇登记证；
6、公司章程及补充章程；
7、 出资者的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8、 被审验单位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9、前一期验资报告；

10、 银行出具的外汇收账通知单原件及复印件、外汇结汇单据复印件；（注：如果单据显示汇款人为投资方英文名，请提供投资方中英文名对照的证明文件，如果单据显示汇款为其他人，请提供汇款委托书，及投资方中英文名对照的证明文件）
11、外方出资者用其从中国境内举办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出资的，有关该外
商投资企业已审计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董事会有关利润分配的决议、利润获取地外汇管理部

门的批准文件以及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证明；
12、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以上复印件均盖企业公章
